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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某研究所虚列技术开发费设立“小金库”，用于发放薪酬

1231 万元。 

研究所未及时收回其与地方科委、高校、区政府共建的研究

中心代扣的个人社保费用，研究中心代扣的个人社保费用挂在往

来账款，内控执行不到位、双方未及时清理往来款，存在“小金

库”的风险。 

研究所合同管理、关联业务管理不规范。部分合同在签订过

程中，评审晚于任务执行；涉及研究所项目的总任务与研究中心

分包具体任务不明确、界限不清晰；合同在执行过程中技术资料

保存和归档不及时、不完整，部分资料缺失。部分合同出现已签

订合同，但未执行的情况。 

研究所与研究中心“双跨”人员管理不到位。研究所所领导

担任研究中心法人（未取酬），未按相关规定报院审批。研究所、

研究中心、“双跨”个人未按规定签订兼职协议。 

三、某分院基建项目未按规定进行招标。 

某分院基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的选择未严格按照国家发展

改革委和我院批复“部分招标”的要求进行，也未事先征得主管

部门同意或备案。分院两个基建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均未征得

主管部门同意或备案，涉及投资金额 68608.95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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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基建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外的低压配电箱采购等 7 项建

设内容采取直接采购和直接委托，未进行“邀请招标”，涉及投资

金额 4156.14 万元。 

上述问题已通过巡视反馈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整改。希望院属

各单位、院机关各部门对以上问题自查自纠、举一反三、即知即

改，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使用，为推动我院“率先行动”计划实

施营造良好创新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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